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关于报送基金项目结题报告的通知

项目负责人：

为加强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管理，医学科学部拟适时启动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三类项目）的结题评估工作。三类项目结题评估将以项目结题报告作为主要评估依据，邀请同行评议专家进行评估。

为确保结题评估的科学性、准确性、公正性以及考虑到成果表现的多样性和滞后性，请项目负责人在准备和提交结题报告时注意以下事项：

· 为全面反映资助项目研究成果，客观评估结题项目完成情况，请严格按照结题报告的格式要求实事求是地填写，尽可能提供详细的资料和数据。

· 在结题报告正文中，须详细说明项目的研究计划要点和执行完成情况，研究工作的主要进展、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重要的科学发现和创新点，研究结果的科学价值和/或社会意义及潜在的应用前景，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与人才培养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建议、未完成研究计划的原因及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 对于已发表的标注本项目资助的研究论文、会议报告，以及与本项目相关的获奖证书、专利证明、专著（限封面）、成果转化证明、国际交流、人才培养等反映研究相关成果的材料，请通过结题报告填写功能中的“附件”上传。

· 对于尚未发表且无涉密的内容，须提供能够反映本项目成果的各种研究成果清单及简介，包括实验结果、实验记录（含失败记录）、基础研究数据、实验标本或动物模型、软件、图集、已录用未发表论文、待发表论文、通过本项目获得的其他基金资助等，并在结题报告相应位置予以体现。

· 对于目前尚不宜公开的实验数据、原始材料等信息，请作为纸质附件（密封）与结题报告一起寄送自然科学基金委，不必在电子版结题报告中出现，但需要在结题报告中相应位置做出保密说明。

· 请根据项目申请书和计划书的任务要求填写结题报告，不要填写与本项目无关或不是本项目产生的研究成果。对于受到多个基金资助的研究成果，请注明基金数量及自然科学基金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 结题报告文责自负，请项目负责人确保结题报告中出现的信息、数据、资料等真实可靠。确保结题报告内容不涉及知识产权问题，不得无中生有、弄虚作假或捏造实验数据和其他成果信息，否则由此而发生的一切责任和后果由项目负责人承担。

请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管理办法和上述要求准备和提交结题报告，以利于项目结题评估。对逾期未结题或无故不提交结题报告者，医学科学部将按照有关管理办法的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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